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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TWE 结构整体计算时设计参数的合理选取（十三） 
姜学诗/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审图所，北京 100044 

4   调整信息 
4.4  全楼地震力放大系数 

抗震设计时，一般情况下，可以不必考虑全楼地

震力放大系数。但在下述情况下应考虑全楼地震力放

大系数。B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、钢-混凝土混合结

构和《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》（JGJ3—2010）
第 10 章规定的复杂高层建筑结构，以及特别不规则的

建筑结构，根据《抗震规范》和《高层建筑规程》的

规定，结构计算时应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

震作用下的补充计算。当弹性时程分析算出的楼层剪

力不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计算结果时，通常认为

时程分析的结果对该结构的抗震设计不起控制作用，

可以直接按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计算结果进行结构设

计。当弹性时程分析算出的全部楼层剪力或部分楼层

剪力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计算结果时，可根据地

震剪力差异情况填入一个适当的地震力放大系数，使

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算得的这些楼层的层剪力不小于时

程分析计算结果的包络值或平均值（《抗震规范》第

5.1.2 条）。通过这样的地震力放大调整后，结构工程

师就可以根据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计算结果来进行结

构设计。全楼地震力放大系数的经验值一般可取

1.0~1.5。 
4.5  0.2V0调整分段数 

（1）抗震设计时，框架-剪力墙结构在规定的水

平地震力作用下，框架部分计算所得的地震剪力一般

都较小。按照多道防线的抗震设计概念，剪力墙是第

一道防线，框架为第二道防线。剪力墙在设防烈度地

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会先于框架破坏。由于塑性内力

重分布，框架部分按侧向刚度分配得的地震剪力会比

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要大得多，为保证作为第二道防线

的框架具有一定的抗震能力，有必要对框架承担的地

震剪力予以适当调整。当框架柱的数量沿竖向有规律

变化时，可在变化处分段并分段调整框架承担的地震

剪力。如果框架-剪力墙结构的框架部分有条件分段，

在填写分段数的同时，应填写每段的起始层号和终止

层号，并以空格或逗号隔开。如果框架部分无条件分

段，则分段数应填“1”。如果不进行 0.2 V0调整，应将

分段数填为“0”。 
（2）0.2V0 调整上限 
SATWE 软件隐含 0.2V0调整上限值为 2。抗震设

计时，基于上述要求保证框架作为结构第二道防线的

抗震能力，不建议对 0.2V0调整设上限值。SATWE 软

件用户手册明确规定，如果将 0.2V0 调整的起始层号

填为负值，则框架承担的地震剪力调整不受软件隐含

的上限值 2 的控制。应当说明的是，尽管不主张对

0.2V0调整设上限值，但 0.2V0 的调整系数也不能过大，

一般以控制调整系数不超过 3~4 为宜。当计算结果显

示，调整系数超过 3~4 时，宜调整框架-剪力墙结构中

剪力墙的数量和布置。必要时也可调整框架柱的截面

面积，有条件时也可调整框架柱的数量。就框架-剪力

墙结构的布置而言，剪力墙数量不宜过多，以使结构

的弹性层间位移角满足规范要求或稍严于规范要求为

宜。剪力墙过多会使结构自重加大，增加工程量（包

括增加地基基础的工程量），抗震设计时，还会由于

结构自重增加而加大地震作用，增加结构的材料用量。

剪力墙也不宜过少，剪力墙过少，不仅使结构的侧向

刚度满足不了规范的要求，而且抗震设计时还会使剪

力墙不能形成框架-剪力墙结构中的第一道防线，不利

于结构的抗震。 
框架-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部分和框架部分，两

者量的关系，可以用框架-剪力墙结构的“刚度特征值”
来表示。框架-剪力墙结构的刚度特征值可以用下列公

式计算： 

f w/H C EI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式中： wEI 为总剪力墙刚度，为所有剪力墙弯曲刚度

之和； fC 为总框架抗侧刚度，为所有框架柱抗侧刚度

之和。 
框架的抗侧刚度可定义为：产生单位层间变形所

需要的推力。框架的抗侧刚度由框架柱的 D 值计算，

如令层高为 h，则总框架的抗侧刚度为： 

f jC h D   

工程实践中的统计计算分析表明，要保证框架-
剪力墙结构中剪力墙有足够的数量，使结构的侧向刚

度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，使结构底层框架部分在规定

的水平力作用下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不大于结构总地

震倾覆力矩的 50%，宜使框架-剪力墙结构的刚度特征

值不大于 2.2；同时，为了使框架-剪力墙结构中的框

架部分在地震时能起到第二道抗震防线的作用，应使

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各层框架的总剪力达到不小

于结构底层（当结构分段时的每段底层）总剪力的 20%
或不小于未经调整的各层框架承担的地震总剪力中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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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值的 1.5 倍（取二者的较小值），为此，宜使框

架-剪力墙结构的刚度特征值不小于 1.2。 
4.6  框支柱调整上限 
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011—2010），对

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，除了明确规定框支层的楼层侧

向刚度不应小于相邻非框支层楼层侧向刚度的 50%
外，还首次明确要求框支框架的底层框架部分承担的

地震倾覆力矩，不应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%，

其目的是要使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在转换层以下具有

足够的落地剪力墙量，即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在转换

层及转换层以下的部分也应具有框架-剪力墙结构的

属性。所以，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框支柱的最小地

震剪力也应进行调整（详见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

（GB50011—2010）和《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

程》（JGJ3—2010）的相关条文的要求）。 
框支柱的地震剪力调整同样不建议设上限，当调

整系数超过 5 较多时，宜调整结构的布置。 
4.7  顶塔楼内力放大 
4.7.1 顶塔楼内力放大 

突出屋面的楼、电梯间等小塔楼，由于刚度突变，

在地震时易于发生鞭梢效应而破坏。根据《建筑抗震

设计规范》（GB50011—2010）第 5.2.4 条的规定，当

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抗震设计计算时，对突出屋面的

楼电梯间等小塔楼宜乘以增大系数 3 对结构内力进行

放大，此内力增大部分不往下传，但与屋顶小塔楼相

连的构件应考虑这种放大的影响。当采用振型分解反

应谱法进行结构整体计算时，突出屋面的楼、电梯间

等小塔楼，可按层建模分层输入，可不考虑增大系数。

建议结构工程师在进行结构整体计算时，宜将屋顶小

塔楼分层建模输入，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抗震设

计计算，不乘内力增大系数。当屋面上有多个小塔楼

时，可定义多塔计算。 
4.7.2 顶塔楼内力放大起算层号 

当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结构整体计算时，可按工

程的实际情况填入顶塔楼内力放大起算层号，并相应

填入内力放大系数 3；当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

结构整体计算时，只要取够计算振型数，可以不必填

入内力放大系数，此时，内力放大起算层号和内力放

大系数均填为 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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